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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條、合作社法第五條、第十條各規定意旨，與憲法第十四條及第一百

四十五條第二項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人民有結社之自由，固為憲法第十四條所明定，合作事業應受國

家之獎勵與扶助，亦為憲法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所規定，惟金融機構

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憲法第一百四十九條定有明文。設立合作社雖屬

結社之一種，但經營合作社法第三條第四款業務之合作社，其貸放資

金與收受存款等事項，本為銀行業務，故信用合作社乃屬金融事業，自

應依法受國家之管理。銀行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國

內經濟、金融情形、於一定區域內限制銀行或其分支機構之增設」。同

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亦有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銀行不得經營銀行業

務之明文。合作社法第五條對於經營存放款業務之合作社，收受非社

員之存款，更設有限制，而合作社之設立，依同法第十條，主管機關並

得為准否之批示。綜合上述各規定意旨，行政院基於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之職權，於五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台五十三財字第五一四八號令，規

定「信用合作社在鄉鎮不得再設立」，並於五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以台

五十九財字第○六○八號令及六十年十二月十八日以台六十財字第一二

二八九號令，將信用合作社之管理，委託金融主管機關統一辦理，財政

部乃於五十九年六月五日以台財錢第一三九五七號令頒及六十年台財錢

字第二九一八號令修正「金融主管機關受託統一管理信用合作社暫行

辦法」，均係行政院及財政部依據法定職權及授權關係，斟酌當時社會

經濟與金融之實際需要，為管理金融機構所採之措施，與憲法第十四

條及第一百四十五條第二項並無牴觸、至信用合作社之設立條件及管

理事項，應視社會經濟與金融之實際情形，隨時檢討依法調整，乃屬當

然。

釋字第二一五號解釋（76.4.29.）

【解釋文】

釋字第二一五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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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條例係為改善市區道路交通，增進公共利益而制定。市

區道路所需土地，如為私人所有，依該條例第十條，得依法徵收。同條

例第十一條對於用地範圍內之原有障礙建築物，已特別明定其處理程

序，並無應予徵收之規定，關於其補償及爭議之救濟程序，既未排除相

關法令之適用，足以兼顧人民權利之保障，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

十三條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按市區道路條例係為市區道路之修築、改善、養護、使用、管理及

其經費之籌措而制定，乃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市區道路所需土地，如

為私人所有，依該條第十條，得依法徵收之。同條例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市區道路用地範圍內原有障礙建築物之拆除、遷讓、補償事項，

應於擬訂各該道路修築計畫時，一併規劃列入。」同條第二項、第三項

又規定：「修築計畫確定公告後，通知所有權人限期拆除或遷讓，必要

時並得代為執行。」「前項限期，不得少於三個月。」依上開規定，對

於妨礙建築道路之建築物，首先規定應將有關拆除遷讓及因此而須負

擔之補償事項，一併規劃列入修築計畫，俟包括補償事項在內之修築計

畫確定公告後，再通知所有權人，限期拆除或遷讓，必要時並得代為執

行，旨在使道路修築計畫得以迅速完成，而特別明定其處理程序，乃為

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之特別規定。惟仍明定應給予補償，此項補償，應

依有關法令辦理，求其合理相當，且對拆除遷讓之通知及補償行為，依

法均許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以求救濟，足以兼顧人民權

利之保障，與憲法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三條並無牴觸。

釋字第二一六號解釋（76.6.19.）

【解釋文】

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憲法第八十條載有明文。各機關依其職

掌就有關法規為釋示之行政命令，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固可予以引用，

但仍得依據法律，表示適當之不同見解，並不受其拘束，本院釋字第一




